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各區戶政事務所交付戶籍謄本作業須知

修正日期：民國 91 年 10 月 3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1年 10月 30日臺北市政府府民四字第 09105561300號函發布廢止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本市各區戶政事務所辦理交付戶籍謄本作業，訂定

    本須知。

二、戶籍謄本種類：

    （一）以申請交付之範圍分：

        1.全部謄本：指戶內全部人口（含現住、除籍等人口）戶籍資料之影印或抄錄。

        2.部分謄本：指戶內一部分人口（除戶長外，其餘由申請人指定）戶籍資料之影印

          或抄錄。

    （二）以現行保管之區分：

        1.現戶謄本（現行戶籍謄本）：指設籍在該戶籍管轄區域內現住人口（含該戶內已

          遷出、死亡或除籍人口） ，戶籍資料之列印。

        2.除戶謄本：指會在本市設籍，因全戶遷出，或喪失國籍、死亡而除籍，或因戶長

          遷出、死亡、除籍及其他原因而改寫之戶籍資料，原舊有資料之影印或抄錄。

    （三）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謄本：指由本府民政局保管之民國前六年 （日據時期明治

          三十九年）以後戶口調查簿除戶簿，及戶政事務所保管之民國前六年（日據時期

          明治三十九年）以後戶口調查簿現戶簿簿頁之影印或抄錄。

三、申請交付戶籍謄本之方式：

    （一）由當事人或受委託人或利害關係人親自向戶政事務所申請交付。如上開申請人係

          無行為能力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申請。

    （二）由申請人以電話向戶政事務所申領。

    （三）由申請人以通訊方式向戶政事務所申領。

四、由領戶籍謄本申請人之資格及應繳付（驗）或攜帶之書件：

    （一）當事人親自申請：該戶戶籍資料內所有現設籍及曾設籍之人口，其申請戶籍謄本

          時應攜帶國民身分證、規費、印章辦理申請。如當事人將其身分證及印章交付他

          人代為申請時，視同當事人親自申請，不須另填委託書。

    （二）利害關係人申請：

        1.利害關係人包括：(1)與當事人有契約或債務、債權關係之人。(2)與當事人同為



          公司行號之股東或合夥人。(3)與當事人為訴訟之對造人，(4)與當事人有血親、

          姻親、或家長、家屬關係之人。(5)其他確有權利義務關係之人。

        2.利害關係人申請戶籍謄本時除應攜帶國民身分證、規費、印章辦理外，並應繳驗

          利害關係書件正本及留存影本。

        3.一般行政機關因利害關係請求交付戶籍謄本，得以其機關名義行文敘明其利害關

          係，由戶政事務所代填申請書，註明機關名稱及來文字號。但仍應依規定繳納規

          費。

    （三）受委託人代為申請：申請人如因故不能親自到戶政事務所申請，得填具委託書並

          簽名蓋章後，委託他人代為申請。受委託人應攜帶國民身分證、印章，如係利害

          關係人委託申請並應繳驗利害關係書件。另律師或徵信機構經查驗已有委任書者

          ，得免填委託書。但其申請交付戶籍謄本仍以訴訟當事人或委託人之利害關係人

          為限。受委託之律師或徵信機構在申請書上應由負責人簽名蓋章。

    （四）司法及治安機關請求交付戶籍謄本：法院通知戶政事務所交付戶籍謄本時，應速

          辦理，免費交付。治安單位調查人員如因查案需要請求交付戶籍謄本時，亦應備

          文並收取規費。

    （五）學術研究機構如因研究需要，要求影印戶籍資料時，除應報請本府民政局核准外

          ，並應依規定計收規費。

    （六）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申請人或受委託人如未攜帶國民身分證，得以政府機

          關所發之其他證件繳驗。但以其上面所貼之相片或年齡住址之記載能確實證明係

          屬其本人者為限。

五、申請書之「申請人（受託申請人）姓名住址」、「被申請者姓名住址」、「申請種類」

    、「申請份數」欄內容，應由申請人口頭告知，再由戶政事務所有關作業人員輸入（含

    其他資料）列印交申請人簽章；如係受委託人代為申請，應由其在「委託申請」欄右方

    簽名或蓋章。申請人如未帶印章，得由其當場簽名代之，如以指印代之者，須經由二人

    當場簽名或蓋章證明始為有效。

六、受理申請戶籍謄本之審核項目如左：

    （一）申請人資格是否合於本須知第四點之規定，及應繳付（驗）或應攜帶之書件是否

          齊全。

    （二）申請書之內容有無錯誤。

    （三）調閱現戶檔案或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有無其資料，審查其所申請之戶籍謄本內容

          ，如發現有漏接通報事項應由戶政事務所自行通報聯繫，俟補齊各項記事後，始

          得據以交付戶籍謄本。



    （四）申請人如為通緝犯者，不予交付戶籍謄本。

    （五）空戶（含遷出未報及虛設戶籍）或其申請人為空口申請戶籍謄本時，如已依戶籍

          法第五十八條規定處理中，可予交付。

    （六）未校正人口申請戶籍謄本，應通知先行補辦戶口校正手續。應行申報戶籍登記事

          項而不為登記之申請者，應先通知補行申請登記並依法處罰後交付戶籍謄本。

    （七）第（四）項至第（六）項如係利害關係人申請其戶籍謄本時仍應交付。

    （八）如經調閱無其所申請之人口資料，應即查明原因：如係戶政機關整理錯漏或散失

          ，應即依照規定採取補救措施。

    （九）如經調閱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查無簿頁或查無其所申請之現戶、除戶人口資料

          時，應即答復申請人。

七、受理申請交付戶籍謄本作業流程如左：

    （一）申請人或受託人親自至戶政事務所申請：

        1.申請人備妥有關書件向各承辦人員提出申請，承辦人員依照本須知第六點規定之

          項目審核。

        2.不合交付規定，應即將事實婉告申請人，並在申請書備註欄簡述理由後予以退件

          。

        3.如經審核均合規定，立即列印，連同規費繳由受理人員依規定掣給收據（釘於列

          印之戶籍謄本右上角），交由加蓋章戳人員在預備交付之戶籍謄本加蓋章戳。

        4.申請人繳納規費後交付戶籍謄本。

    （二）申請人以電話申請：

        1.由收聽電話之服務人員登記「申請人住址姓名」、「被申請者住址姓名」及「申

          請種類」、「份數」、「張數」及約定領取時間，或逕行代填申請書，將約定領

          取時間印於申請書「備註」欄內加蓋「電話申請」章戳，並依規定項目審查合於

          申請規定後，將戶籍謄本印妥及加蓋戳記。

        2.申請人於約定領取時間前來領取戶籍謄本時，應依本須知第六點規定查驗其繳付

          （驗）之書件，及請其在已印妥申請書「申請人住址姓名」欄內補行蓋章，並收

          取規費掣給收據連同印妥之戶籍謄本一併交付。

        3.凡申請人前來領取戶籍謄本時，應詢明有無電話申請，以免重複列印，其已印妥

          之戶籍謄本，逾一個月後仍未前來領取時，可自行作廢銷燬。

    （三）申請人以通訊方式申請者：

        1.申請人如在函中敘明「申請人住址姓名」及「被申請人住址姓名」，申請戶籍謄

          本之「種類」、「份數」、「張數」並簽名蓋章，可代替申請書。



        2.審核申請人是否適格，應繳付之書件（正本），規費（不得以郵票代替），與貼

          足郵票之回郵信封（聲明親自來取者不必附回郵信封）是否齊全，惟身分證可以

          影本替代，並應加與正本相符章戳，及有無本須知第六點所規定應補正，或不應

          交付之事項。

        3.經審核均合於規定後，即予列印戶籍謄本及加蓋戳記，使用申請人之回郵信封以

          最速件寄發。

        4.如經審核無法交付戶籍謄本或不得交付戶籍謄本或應請申請人補齊應繳付之書件

          及規費時，應將其原因或應補辦事項用函復知申請人，不可在申請函件上批註寄

          還。

八、其他應注意事項：

    （一）民眾辦妥遷入、遷出、住址變更、出生、死亡、認領、收養、終止收養、結婚、

          離婚、監護等各項登記後，如同時聲明須申請戶籍謄本時，應即交付。

    （二）民眾申請戶籍謄本，其「配偶」欄如記載「離」或「歿」，得應申請人請求照抄

          或予以空白後再發戶籍謄本，另其他身分登記事項均不得刪減。

    （三）民眾申請戶籍謄本，得請求省略「全戶動態記事」或個人之全部「記事」 （但

          不得要求部分省略），並應在空白之記事欄內加蓋「記事省略戳記」，及在申請

          書「備註」欄註明「省略全戶動態記事」或「省略記事」字樣。但其遷徒申請書

          所用之戶籍謄本，不得為省略記事之要求。

    （四）民眾如需外交戶籍謄本時，除英文部分應告知其逕將譯本送本府警察局外事室初

          核蓋章後自行送法院公證，如屬其它外文者，由申請人自行或委託翻譯社譯妥後

          ，送外交部領事事務司初核蓋章後再持送法院公證。

    （五）戶政事務所除交付戶籍謄本外，不出具任何有關戶籍登記之證明，其證明之效力

          除證明與交付時之戶籍登記簿所載事項相符外，不做時效之限制。

    （六）民眾申請戶籍謄本如已繳納規費，經審核不應交付或無法交付時，應將其規費退

          還，並將已蓋章戳之規費收據收回，蓋作廢章戳專案報請註銷以防收據再次使用

          。

    （七）戶政事務所承辦人員受理民案申請戶籍謄本，如遇有疑難事項，應即報告主任或

          秘書，或以電話洽詢本府民政局第四科主辦人員，不可逕予拒絕受理。

�


